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信证券”）作为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圆股份”或“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金圆股份以募集资金向

子公司增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金圆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48 号）核准，公司向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6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119,408,866股已发行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年 8月 21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11,999,989.90 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人民币 30,10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81,899,989.90

元。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7年 8月 7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17]4502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

取专户存储制度。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按轻重缓急的顺序投资

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收购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

58%股权 
金圆股份 61,990.4 61,900.00 

2 
含铜污泥及金属表面处理污泥综

合利用项目（一期） 
江苏金圆 30,000 14,900.00 

3 3 万吨/年危险固废处置项目 灌南金圆 25,000 19,400.00 

4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弃物项目 宏扬环保 15,000 12,000.00 



5 偿还银行贷款 金圆股份及子公司 13,000 9,990.00 

合 计 144,990.40 118,190.00 

二、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8月 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

项目的议案》，目前公司已采用货币增资的形式分别向江苏金圆新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金圆”)首期增资 3,300万元，向灌南金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灌南金圆”）首期增资 11,000万元，向格尔木宏扬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宏扬环保”）首期增资 8,700万元，资金来源均为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8月 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

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公告》。 

根据公司“含铜污泥及金属表面处理污泥综合利用项目（一期）”项目实施

主体江苏金圆实际建设需要，公司拟采用货币增资的形式向江苏金圆二期增资

2,925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公司已在本次增资

的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圆开具了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投

入江苏金圆后，将专门用于含铜污泥及金属表面处理污泥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的建设。 

本次用募集资金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增资

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江苏金圆 

1、江苏金圆目前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金圆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82323681963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cninfo.com.cn/


法人代表：施自恩 

成立日期：2015年 01月 06日 

营业期限：2015年 01月 06日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开发区中央大道 1号 118 室 

经营范围：再生有色金属综合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危险废物、电子废弃物回

收；再生有色金属冶炼、销售；铜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产品、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农药）、通用机械、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电子设备、

仪器仪表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江苏金圆增资决议 

江苏金圆新材于 2017年 10 月 23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由股东金圆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认缴出资人民币 2,925万元，股东许华新增认缴出资人民币

950万元，股东施自恩新增认缴出资人民币 750万元，股东方恒惠新增认缴出资

人民币 250万元，股东陈木兴新增认缴出资人民币 125万元，增资价格为每股一

元。增资后，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5,000 万元。本次增

资完成后，江苏金圆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8,775 58.50% 货币 

2 许华 2,850 19.00% 货币 

3 施自恩 2,250 15.00% 货币 

4 方恒惠 750 5.00% 货币 

5 陈木兴 375 2.50% 货币 

合计 15,000 100.00%  

3、增资情况 

江苏金圆尚未办理完成上述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公司拟用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实缴本次增资额 2,925 万元。 



四、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圆二期增资是基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

后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建设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募

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上市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圆增资，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金圆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圆

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使用

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圆增资是基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相

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建设需要，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同意金圆股份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圆进

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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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张文凯                            尹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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